
柒、不合格品之管制

一、材料不合格之管制

(一)材料若經試驗判定為不合格材料時，品管人員應在送貨單、『表 7-1材料
驗收紀錄表』及『表 5-1材料/設備進場及送審管制總表』上註明不合格，
加蓋「驗退」印戳並撰寫『7-2不符合事項報告』按『材料試驗/施工檢驗
改正通知流程圖』所示流程併同該試驗報告呈工地施工主管核閱後，歸入

不合格檔案追蹤辦理，立即以書面通知供應商儘速將不合格材料運離工地。

品管人員應依『材料/退貨通知流程圖』程序辦理退料，填寫『材料退料紀
錄單』，並拍照存證等一併歸入該不合格檔案備查。

(二)不合格材料在未運離前，應以標籤「驗退」標示於該批材料上；必要時以
警示帶輔助標示，以防誤用。

(三)品管人員應統計及評估不合格較高之供應商，以書面通知改善；必要時予
以拒絕供料。

(四)品管人員應追蹤辦理各項材料之檢驗與試驗至合格才能供料，否則一律運
離工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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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人員填寫『不符合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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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-1 材料／退貨通知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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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-1 材料驗收紀錄表

工程名稱：頭前溪舊港島調節池及環島保護工環境改善工程(一)

日期 材料(設備)名稱 單位 進場數量
自行檢查 外送檢查

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

處

理

方

式

特

殊

紀

錄

品管人員 檢查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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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缺失改善追蹤紀錄表

不合格

施工檢驗不合格

填寫不合格品管制報告書

乙方同意簽證

執行缺失改正行動

記錄實際之改正行動

結案存檔

合格

更新

評估

二、施工不合格之管制

(一)若經檢驗為不符合契約要求時，除記載於各施工檢驗表單外，並撰寫『7-
2不合格事項報告』按『材料試驗/施工檢驗改正通知流程圖』流程併檔呈
工地主管核閱後，歸入不合格檔案追蹤辦理。

(二)對不符合設計圖說，規範或契約規定之製程或施工成果均視為缺失，如該
項缺失經改善後需進一步證實者，得由承商申請複驗。

(三)不符合規定之施工成果經評核為「修補」、「重做」者，於處理後：應由
監工單位會同工務所複驗，如仍不符合規定時，則於缺失改善追蹤紀錄表

記錄並繼續辦理追蹤，直至符合規定為止。

圖 7-2 材料試驗／施工檢驗改正通知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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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驗收不合格

填寫不合格事項報告

乙方同意簽證

執行缺失修繕行動

記錄實際之修繕行動

填寫缺失改善追蹤記錄表

結案存檔

合格不合格

更新

評估

三、驗收不合格之管制

(一)若經完工驗收為不符合契約要求時，除記載於各完工檢驗表單外，並撰寫

『7-2不合格事項報告』按『完工驗收改正通知流程圖』流程併檔呈工地

主管核閱後，歸入不合格檔案追蹤辦理。

(二)對不符合設計圖說、規範或契約規定之製程或施工成果均視為缺失，如該
項缺失經改善後需進一步證實者，得由承商申請複驗。

(三)不符合規定之「修補」、「重做」者，於處理後；應由監工單位會同工務
所驗收，如仍不符合規定時，則於缺失改善追蹤記錄表記錄並繼續辦理追

蹤，直至修繕完成為止。

圖 7-3 完工驗收改正通知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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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-2 不合格事項報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碼：

工程名稱 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

主辦機關  

監造單位  

廠商  

檢查位置  檢查人員  

檢查項目類別 □自主檢查  □內部品質稽核  □專任工程人員督察

不 符 合 事 項 說 明

不符合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限期改善完成日期：
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檢查人員簽名：

缺 失 改 善 處 理 情 形 說 明

一、原因分析

二、改善措施

    □立即改善

  

    □追蹤改善

三、處理結果

 

    責任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改善完成日期：

審  核  結  果

□  符合     □ 需再行改善

計畫追蹤日期：

追蹤行動內容：

      檢查人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□同意結案

結案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查人員：

註：1.經檢查如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者，應立即改善；餘無法立即改善者除填寫不符合事項說明外，並應

填寫不符合事項追蹤管制表實施管制。

2.檢查者應於「檢查項目類別」中，明確勾選。

3.後續改善，應依上述勾選情形，進行改善。

4.檢查人員就責任者填報改善情形進行審核，若屬符合則應勾選符合，如需再行改善者，則應於審核結果欄位填寫追蹤行

動內容，通知責任者改善，責任者應於預定追蹤日期內改善完成後將改善情形報檢查人員審核。

5.改善完成後應檢附改善之前、中、後照片並就照片內容作簡要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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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-3 不合格改善照片

(改善前中後同一角度)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     

工程名稱：頭前溪舊港島調節池及環島保護工環境改善工程(一)

說明：

(改善前)

說明：

(改善中)

說明：

(改善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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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-4 不符合事項追蹤管制表

工程名稱：頭前溪舊港島調節池及環島保護工環境改善工程(一)               

編碼：

不符合事項

報告表編號
檢查日期

矯正改善及預防

措施完成期限
預定追蹤日期 結案日期 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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